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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洞身除仰拱部位外全洞满铺防水层，防水层采用LDPE防水布+无纺布，采用热风双

焊缝施工工艺，防水卷材厚1.5mm,无纺布300g/m²; 隧道衬砌沉降缝(抗震缝)应设置中埋

式橡胶止水带+背贴式止水带，纵横施工缝设置带注浆管遇水膨胀橡胶止水带+背贴式止水带。

(4)施工期及营运期应加强隧址区域植被生长情况观测，可将处理后的隧道涌水于隧道

上方实施人工浇灌，补充因隧道排水损失的地下水，保证隧址区植被正常生长。

(5)隧道施工过程中按照“以堵为主、限制排放”的施工原则，针对地质条件差、隧道

穿越区破碎带规模大的隧道，隧道施工过程中应采用超前预报，掌握井巷开拓前方地质条件，

降低塌方、突水等地质灾害发生概率；在超前预报的基础上，须采取注浆措施进行堵水，防

止隧道施工发生涌水灾害，保证隧道施工安全。

(6)建设单位应预留足量地下水补偿费用，以补偿施工期间发生涌突水等情况对周边居

民及生态环境用水的影响。

8.3 营运期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

8.3.1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措施

(1) 在公路绿化隔离带、服务区、互通区等绿化区域，多植树、种草，优化绿化树种、

结构和层次，这样既可吸收车辆尾气中的污染物，抑制扬尘传播，净化路域空气， 又可美化

环境和改善道路沿线景观。

(2)营运期应加强对运输车辆的管理，在运输砂石料、水泥、粘土等容易产生扬尘的建

筑材料时，运输车辆应加盖篷布，严格控制运输车辆物料洒落；同时过加强路面养护、洒水

降尘进行控制，以减少扬尘二次污染。

(3)公路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全线散落的生活垃圾、砂石等的清理，避免经过车辆碾压后

产生二次扬尘。

8.3.2声环境污染防治措施

8.3.2.1对沿线城镇规划建设的建议

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

①本次评价通过预测给出了各路段典型断面的达标距离(详见表5.2-10), 可供今后公

路两侧规划用地布局参考，原则上2类区达标距离以内范围不宜新建、扩建学校、医院和集

中居民住宅区等敏感建筑。

②若必须在2类区达标距离以内范围新建居民住宅、学校、医院、居民区等敏感点时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“第二章、第十二条”的规定：“城市规划部

门在确定建筑物布局时，应当依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和民用建筑设计规范，合理规定建筑

物与交通干道的防噪声距离，并提出相应的规划设计要求”的精神。结合本次噪声预测结果，

评价针对道路两侧用地提出以下建议：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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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3.2.2噪声污染防治措

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的规定，由建设单位考虑优化建筑布局或合

理规划临近道路的第一排排房屋的建筑使用功能，同时采取隔声、降噪治理措施，使室内环

境能达到相应的使用功能噪声标准要求。

施

8.3.2.2.1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总体原则

《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》(环发[2010]7号)中提出了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应

遵循的原则为：“在技术经济可行条件下，优先考虑对噪声和传声途径采取工程技术措施，实

施噪声主动控制”,同时还明确了其责任和控制目标要求：“1 .在规划或已有地面交通设施邻近

区域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，建设单位应当采取间隔必要的距离、传声途径噪声消减等有效措

施，以使室外声环境质量达标。 2.因地面交通设施的建设或运行造成环境噪声污染，建设单

位、运营单位应当采取间隔必要的距离、噪声源控制、传声途径噪声消减等有效措施，以使

室外声环境质量达标；如通过技术经济论证，认为不宜对交通噪声实施主动控制的，建设单

位、运营单位应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采取有效的噪声防护措施，保证室内合理的声环境质量。”

2015年，环境保护部办公厅“环办[2015]112号”文发布了《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审批原则》:“声环境质量达标的，项目实施后声环境质量原则上仍需达标；声环境质

量不达标的，须强化噪声防治措施，确保实施后声环境质量不恶化。 ”

经现状监测调查分析，本项目沿线声环境敏感点现状均能满足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要求。

因此，结合“环发[2010]7号”和“环办[2015]112 号“文的要求，同时考虑交通运输类项目的特点，

本次评价以营运中期敏感点噪声预测值作为采取降噪措施依据，在技术经济可行的情况下，

按以下原则采取降噪措施：

(1)对现状噪声监测值达标的敏感点，实施隆噪措施后营运近、中期敏感点噪声预测值

满足相应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。

(2)在技术经济可行的前提下，推荐优先对敏感点采取主动噪声控制措施，确保敏感点

噪声满足室外达标要求；在现有技术经济水平条件下，主动降噪措施不可行时，再对噪声敏

感点建筑采取被动防护措施，确保满足室内达标要求。

8.3.2.2.2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综合比选

(1)管理措施

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

从噪声控制角度出发，常用的管理措施为交通管控，包含限制车速、管控车流量、控制

车型比例等方法。本项目定位为高速公路，设计车速直接影响着公路的交通服务功能，通过

限制车速可能会到导致交通拥堵、影响行车安全等问题出现。因此本评价不推荐将限制车速

措施作为噪声污染控制措施。同时，一般道路交通量和车型比例与沿线路网结构、沿线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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